马某某与和平区卫健局行政复议决定书

（沈卫健复字〔2021〕1号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　　马某某对和平区卫健局2020年X月X日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不服，于2020年X月X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马某某请求：请求市卫健委责令撤销和平区卫健局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错误违法答复，重新给予书面答复。

马某某称：和平区卫健局2020年X月X日电话和书面告知马某某接到国家信访局转交下来的信访件，是马某某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医疗纠纷一案，并告知马某某由于法院判决，按照信访条例规定，不予受理。马某某明确告知和平区卫健局，以上法院判决，是医大X院起诉医疗服务合同纠纷，与马某某投诉医大X院医疗损害不是一个案由，属于两个案由，不是一回事，但是卫健局根本不听，就是不予受理。故和平区卫健局决定不予受理是答复错误的违法行为。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和医疗管理条例，区卫健局有管辖权，如果没有管辖权，请区卫健局向有管辖权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移交，再有如果没有权力管理，上级部门也不会逐级转下来，那不是空转吗？
　　和平区卫健局称：

职权依据
　　《信访条例》第二十一条(一)：“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”。
　　二、主要事实及依据

　　我局于2020年X月X日收到市卫健委转来的马某某信访材料，马某某反映“20XX年X月X日，其由于多发创伤从XXX医院转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急诊，完全具备手术条件以及手术指征，但医院从上到下就认钱，延误治疗，分化病人严重错误，手术方案不正确，不够出院标准并隐瞒病情，拒诊，由于没有及时召回导致病情恶化，手术单上没有其签字，过度医疗等问题”。

　　经调查，沈阳市XX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记录“另查明，马某某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为由向本院起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，后马某某撤诉。”

　　按照上述信息，我局进一步查明马某某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的医疗纠纷案已于20XX年X月X日经XX区人民法院委托，医患双方共同参加了北京XX司法鉴定中心的现场听证会，鉴定结论为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在对被鉴定人马某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，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存在轻微关联度”。后因马某某撤诉，故至今未予判决。如果马某某对鉴定意见有异议，应该通过法律途径申请鉴定。

　　因此，我局依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（一）：“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”的规定，对马某某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了《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并邮寄给马某某，告知其应向法院提出。
　　三、法定要件及程序

　　综上，我局在收到马某某信访材料后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，本机关依照法定职责履职作出的《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》合法、合理。请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
　　马某某于2020年X月X日通过国家信访局网站递交了信访诉求，内容为“反映20XX年X月X日，其由于多发创伤从XXX医院转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急诊，完全具备手术条件以及手术指征，但医院从上到下就认钱，延误治疗，分化病人严重错误，手术方案不正确，不够出院标准并隐瞒病情，拒诊，由于没有及时召回导致病情恶化，手术单上没有其签字，过度医疗等问题”。后此信件通过转送，由省里转送至和平区卫健进行处理。和平区卫健局调查后，根据XX区人民法院20XX年作出的《民事判决书》中记录的“另查明，马某某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为由向本院起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，后马某某撤诉。”内容，依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款：“…………，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”的规定，于2020年X月X日对马某某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了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并以挂号信函方式邮寄给马某某，告知其应向法院提出。
另查明。20XX年X月，XX区人民法院曾就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在对马某某诊疗过程中有无过错，如果存在过错，其过错与马某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，以及医疗过错行为的关联度（参与度）”相关事项委托进行司法鉴定，20XX年X月，北京XX司法鉴定中心作出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，鉴定结论为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在对被鉴定人马某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，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存在轻微关联度”。
20XX年X月，马某某曾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医疗损害责任为由诉至XX区人民法院，后因马某某撤诉，XX区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“按撤诉处理”。

20XX年，XX区人民法院审理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诉马某某医疗服务合同纠纷”一案，并作出《民事判决书》。
上述事实有马某某的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和XX区卫健局的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、北京XX司法鉴定中心作出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、XX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和《民事判决书》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
　　和平区卫健局具有对辖区内医院进行监督管理的职权。
　　马某某向和平区卫健局反映“20XX年X月X日，其由于多发创伤从XXX医院转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急诊，完全具备手术条件以及手术指征，但医院从上到下就认钱，延误治疗，分化病人严重错误，手术方案不正确，不够出院标准并隐瞒病情，拒诊，由于没有及时召回导致病情恶化，手术单上没有其签字，过度医疗等问题”，和平区卫健局经调查后，仅根据XX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中记录的“另查明，马某某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为由向本院起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X医院，后马某某撤诉。”内容，依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款：“…………，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”的规定，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告知，系主要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不准确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1、２目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　　撤销和平区卫健局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责令和平区卫健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。

马某某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　


